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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 日收到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 号，以

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决定书》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当事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环境或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赵笠钧，男，1968 年 2 月出生，时任博天环境董事长、总裁，住址：北京市

朝阳区。 

苏峰峰，女，1984 年 8 月出生，时任博天环境监事、高级副总裁，住址：陕

西省宝鸡市。 

李璐，男，1972 年 7 月出生，时任博天环境高级副总裁、董事，住址：北京

市海淀区。 

高峰，女，1976 年 7 月出生，时任博天环境高级副总裁、代财务总监，住

址：北京市朝阳区。 

依据 200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2005 年《证券法》）

及 201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我局对博天环境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

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博

天环境、赵笠钧、苏峰峰、李璐、高峰的要求，我局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博天

环境、赵笠钧、苏峰峰、李璐、高峰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

审理终结。 



经查明，博天环境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博天环境虚增营业收入、利润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未及时对已终止的设备

销售业务进行会计处理，并通过签署虚假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抵消虚增收入引起

的往来款项，此类情形涉及合肥清溪项目；二是未及时对已竣工结算的项目进行

会计处理，并通过签署虚假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抵消虚增收入引起的往来款项，

此类情形涉及兖矿榆林 100 万吨/年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污水处理厂及回用水处

理工程总承包项目等 EPC 项目；三是使用无商业实质的验工计价凭证确认工程

进度，并通过签署虚假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委托付款协议的方式，隐瞒虚增收入

的情况，此类情形涉及雷州市村级生活污水处理 PPP 项目等 PPP 项目。具体影

响情况如下： 

2017 年，博天环境虚增营业收入 34,739.80 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1.40%；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 11,801.65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

总额的 70.68%； 

2018 年，博天环境虚增营业收入 109,847.85 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5.33%；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增利润 50,144.73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

总额的 223.80%； 

2019年，博天环境虚减营业收入2,874.52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0.99%；

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减利润 11,605.96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4.01%； 

2020 年，综合考虑相关减值的影响，虚减利润 4,939.16 万元，占当期披露

利润总额的 11.90%； 

2021 年，综合考虑相关减值及投资收益调整等因素影响，虚减利润 24,944.26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7.37%。 

上述事项导致博天环境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年度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相关合同、财务资料、询问笔录、微信聊天记

录、相关方提供材料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此外，2023 年 3 月 31 日，博天环境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

整的公告》，主动更正相关年度案涉虚假记载金额等会计差错，对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涉及对各年度主要财

务指标和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自认更正如下会计差错：2017 年，多记应收账

款 72,056,841.99 元，多记在建工程 278,613,919.45 元，多记应付账款

225,588,994.04 元；2018 年，多记应收账款 392,962,647.60 元，多记在建工程

1,058,923,120.64 元，多记应付账款 790,017,083.10 元；2019 年，多记应收账款

6,592,819.33 元，多记在建工程 881,388,595.13 元，多记应付账款 349,989,292.35

元；2020 年，少记应收账款 3,819,450.01 元，多记在建工程 822,391,385.38 元，

多记应付账款 351,020,608.35 元；2021 年，多记应收账款 419,294,145.87 元，多

记应付账款 358,269,670.33 元。 

依据现有证据，博天环境披露的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违反了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及《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构成 2005 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

款所述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赵笠钧时任博天环境董事长、总裁，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对博天

环境披露的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未勤勉尽责，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

《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博天环境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 

苏峰峰时任博天环境监事、高级副总裁，知悉 3 个案涉 PPP 项目存在虚增

收入以及 2019 年博天环境签署虚假委托付款协议的情况，对博天环境披露的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未勤勉尽责，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博天环境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璐时任博天环境高级副总裁、董事，知悉案涉 EPC 项目已竣工结算以及

2021 年博天环境签署虚假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情况，对博天环境披露的 2017 年

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未勤勉尽责，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

第三款的规定，是博天环境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高峰时任博天环境高级副总裁、代财务总监，对博天环境披露的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并保证上述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其中

作为代财务总监签署 2020 年年度报告，未勤勉尽责，依据 2005 年《证券法》第

六十八条第三款、《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博天环境相关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博天环境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及陈述申辩中提出：其一，请求核实并确认资产

负债表净资产科目的不实记载金额、区分会计差错更正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区分相关会计科目受当年新增事项影响金额以及受往年事项累计影响金额、删除

相关表述等；其二，请求综合考虑主动进行差错更正、积极配合调查，导致案涉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的根本及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7 年、2018 年虚增收入、利

润，以及其他案例等情况。博天环境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 

赵笠钧、苏峰峰、李璐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及陈述申辩中提出：其一，同意博

天环境的申辩意见；其二，请求综合考虑其积极配合调查、参与公司风险化解等

情节。赵笠钧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苏峰峰请求从轻或减轻处罚，李璐请求减轻

或免除处罚。 

高峰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及陈述申辩中提出：其一，高峰不是案涉相关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二，高峰没有参与案涉相关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的能力和动机，也无法发现案涉相关信息披露违法行为。高峰请求减轻或免

除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其一，博天环境在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虚减营业收入、利

润，导致博天环境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当事人提出的列明净资产科目的不实记载金额、区分会计差错更正行为与信

息披露违法行为、区分相关会计科目受当年新增事项影响及受往年事项累计影响、

删除相关表述等要求，于法无据。 



其二，我局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进行责

任认定并作出量罚。我局对于责任人员的认定准确，量罚并无不当。此外，财政

部认定博天环境“通过伪造验工计价原始凭证虚增收入和成本”“无依据进行会计

核算”“伪造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经济业务实质与账面金额严重不符”等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相关规定，于 2023 年 6 月 8 日作出《行政处罚事项

决定书》。 

综上，我局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均不予采纳。 

博天环境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虚假记载金额大、占比

高，严重损害证券市场秩序。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

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 万元的罚款； 

二、对赵笠钧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的罚款； 

三、对苏峰峰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的罚款； 

四、对李璐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的罚款； 

五、对高峰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的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

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证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

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